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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9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机场     编号：临 2014-031 

 

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

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

开本次会议的通知。 

（三）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

召开本次会议。 

（四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（其中董事王旭先生委托董事董

军女士出席本次会议、独立董事雷星晖先生委托独立董事朱绍中先生

出席本次会议）。 

（五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贾锐军先生主持，公司监事刘向民

先生、监事王斌先生、监事李育红先生和监事宋海文先生列席了会议，

公司总经理袁顺周先生列席了会议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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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雷星晖先生、朱绍中先生和陈德荣先生认为以下第

（七）项议案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，同意提交本次会议审议。会议

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（一）因工作调动原因，张永东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

该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

经各方酝酿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，公司董事会提

名增补袁顺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 

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使用累积投票制增补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

事会董事。 

（三）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参股公司董事会成员人选的议案 

推荐袁顺周先生任上海国际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，王士

勤先生不再担任董事、董事长职务； 

推荐黄晔先生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、

董事长，张永东先生不再担任董事、董事长职务。 

（四）关于执行 2014 年新颁布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

根据财政部 2014年修订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-长期股权投资》、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-职工薪酬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-财务报

表列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-合并财务报表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

37 号-金融工具列报》，以及颁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-公允价

值计量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-合营安排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

号-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》等具体准则要求，公司决定于 201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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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，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做

好上市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对部分期

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作出相应调整。 

1.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-长期股权投资》的相关情况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-长期股权投资》，公司对持有的不具

有控制、共同控制、重大影响，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

资，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，并对其采用追溯

调整法进行调整。具体调整事项如下： 

调整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
影响金额（元） 

2013 年 12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

将在“长期股权投资

-上海民航华东凯亚

系统集成有限公司”

核算的股权投资，追

溯调整至“可供出售

金融资产”核算。 

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,800,000  1,800,000  

长期股权投资 -1,800,000  -1,800,000  

执行上述会计准则，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

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，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、负债总额、

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。 

2.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-职工薪酬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

号-财务报表列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-合并财务报表》、《企业

会计准则第 37 号-金融工具列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-公允价

值计量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-合营安排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

号-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》的相关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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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职工薪酬、财务报表列报、合并财务报表、金融工具列报、

公允价值计量、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，

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

响。 

（五）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

（六）关于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及 5 号机

坪改造工程项目的议案 

（七）关于委托上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

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及 5 号机坪改造工程项目的议案 

鉴于上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拥有专业的建设管理机构和丰富

的机场及配套设施工程的建设管理经验，熟悉大型建设项目政府审批

程序，为了顺利推进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及 5 号机坪改

造工程项目的建设，确保工程建设质量，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，依

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公司决定委托其建设上海浦东

国际机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及 5 号机坪改造工程项目。 

委托内容为工程建设前期准备工作（项目可行性研究、立项报批、

建设用地规划、工程设计、审核）以及工程项目的招标；建设工程经

费管理、质量管理、安全管理以及竣工决算、竣工验收，工程交付等

事项。 

上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，费用按照国家关于工

程建设管理费的相关规定计算，列支工程建设成本，预计金额不超过

1,816 万元，最终费用以经国家有关部门或专业中介机构审核的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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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算报告为准。 

为便于上述事项的顺利开展，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委托上海机场

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及 5 号机坪

改造工程项目的相关合同及协议并办理有关的其他事项。 

（八）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

三、董事长贾锐军先生、董事张永东先生和董事董军女士因在上

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任职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有关规定回避以上第（七）项议案表决。 

四、公司独立董事雷星晖先生、朱绍中先生和陈德荣先生就以上

第（二）项和第（七）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增补袁顺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董事候选人。 

（二）同意公司委托上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建设上海浦东国

际机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及 5 号机坪改造工程项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     

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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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董事候选人简历 

袁顺周先生，1962 年 2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复旦大学本科学历、

EMBA 硕士学位，2012 年 9 月-12 月在香港机场管理局挂职，现任上

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。  

袁先生于 1983年 7月参加工作，先后就职于上海市交通运输局、

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。曾担任上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运

行管理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（主持工作）、部长，上海机场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、计划经营部部长，上海

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副总经理、党委委员，上海

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等职务。 

袁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

惩戒，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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